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专节对项目是否能够组织当地群众务工、 是否能够足额发放劳

务报酬进行论证，明确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和标准，并在项目估

算 (或概算) 中结合工程建设内容逐项测算用工量和劳务报酬

发放额度，对应发放劳务报酬予以单列。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

应督促项目施工单位及时足额向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，规范

劳务报酬发放台账，督促项目所在地村委会在村务公开栏对劳

务报酬发放情况进行公示。 监理单位要把群众务工、 劳务报酬

发放作为工程监理的重要内容， 监督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以工代

赈政策要求和项目规范。 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在组织项目竣工验

收时，要将施工单位劳务报酬支付标准、 金额、 和劳务报酬发

放台账、 劳动力培训台账作为重要验收内容。

步加强对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、月调度和实地指导，发挥

(三 ) 拓展多种赈济模式。 将以工代赈项目实施与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紧密衔接， 全面借鉴近年

来以工代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形成的经验做

法，复制推广“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+劳务报酬发放+就业技能

培训+公益性岗位设置”或“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+劳务

报酬发放+就业技能培训+资产折股量化分红” 两类综合赈济

模式，在严格落实务工组织和劳务报酬发放的基础上， 全面

拓展就业技能培训、 公益性岗位设置、 资产折股量化分红等新

赈济模式。

(四) 强化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。各市发展改革委要进一
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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